房 屋 租 赁 合 同

甲方（甲方）：喀喇沁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乙方（乙方）：

锦山原执法大队一楼大厅出租期已满，为了盘活资产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经请示旗政府同意，并依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在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上，对原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临街一楼门厅进行重新出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，就出租原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临街门厅的有关事宜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出租门厅位置。乙方获得位于原执法大队楼下     号门厅的承租权。

二、出租期限。乙方所承租房屋的期限为自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日止。

三、租金和其他费用的交纳。

1、租金的交纳。乙方承租的门厅租金为      元整（元）。大写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于签订合同当日以转账方式一次性交纳租金全款。由乙方自行缴入旗财政非税收入账户，并给甲方提供非税收入收款收据。

    2、电费的收取。租赁期间乙方应按时交纳自行负担的电费。

3、水费的交纳。甲方已安装智能水表，乙方根据自己的用水需求自行购水。

4、取暖费的交纳。乙方按供暖单位的有关规定如期交纳取暖费。

5、预交保证金。为了确保各种费用的交纳，乙方预交各种费用保证金2000元。承租期满后，如无欠费一次性退回，如有欠费或损坏电表、水表、暖气等屋内设施的从中扣交。

四、经营范围：法律允许的经营项目。

五、权利、义务和要求

1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权利。所出租的房屋是国有资产，归国家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。

义务。对所出租的房屋保证水暖电照齐全，门窗完整无损；提供电力、给水并安装电表和水表，供乙方使用和管理，由此产生的电费、水费、取暖费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；人为原因或第三人原因造成房屋、门窗及其它设施损坏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，甲方不承担责任。
 2、乙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要求

    权益。乙方获得承租权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具有使用权和自主经营权。

    义务。按时交纳房屋租赁费，按月交纳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和其他相关费用，承租期内不得拖欠电费、水费、取暖费和其他相关费用；保持门前卫生清洁。
要求。不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随意改变租用房屋的建筑结构（随意在主体墙上挖门、窗和打开中间篦子墙等），乙方在承租期间的装饰装璜等其他设施，在租赁合同解除后，甲方不包赔任何损失；不得将承租的房屋转租第三方；不得经营法律法规禁止的产品或商品；不得在出租房内进行黄、赌、毒等违法行为。如因政府行为或有专门建设用途需要，乙方必须无条件腾出房屋，甲方只退还剩余承租期限的租金，不包赔其他任何损失。
 六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与终止 

 1、甲乙双方由于政策变化或政府征占等原因有权终止本合同。 

 2、甲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： 

 ⑴不能提供房屋或所提供房屋不符合约定条件，严重影响正常使用。 

 ⑵甲方未尽房屋修缮义务，严重影响使用的。 

 3、房屋租赁期间，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收回出租房屋，乙方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； 

 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转租、转借承租房屋。 

 ⑵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拆改变动房屋结构。 

 ⑶损坏承租房屋，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修复的。 

 ⑷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改变本合同约定的房屋租赁用途。 

 ⑸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。 

 ⑹逾期未交纳按约定应当由乙方交纳的各项费用，已经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害的。 

⑺ 乙方须按时缴纳房租，逾期三个月按违约处理。

4、租赁期满合同自然终止。 

 5、旗政府征占或有专门建设用途时，合同终止。

 6、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合同终止。

 七、违约责任。

 1、甲方违约责任

甲方因政府行为或有专门建设用途需要终止合同的，应提前1个月通知乙方，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退还租赁方剩余时间租金（以平均日租金计算），不包赔其他任何损失。

 2、乙方违约责任 

 ⑴租赁期间，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收回该房屋，并按照合同总租金的1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 ①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将房屋转租、转借给他人使用的；

 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拆改变动房屋结构或损坏房屋；

 ③改变本合同规定的租赁用途或利用该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；

 ⑵在租赁期内，乙方逾期交纳本合同约定应由乙方负担的费用的，应补交所发生的费用总额及滞纳金。否则将支付给甲方所发生费用总额2赔的违约金。 

 ⑶在租赁期内，乙方未经甲方同意，中途擅自退租的，甲方不退还乙方所交纳租金。 

 ⑷合同终止，乙方应如期交还该房屋。乙方逾期归还，则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原日租金2倍的违约金。乙方还应承担因逾期归还给出租方造成的损失。

八、附则。

1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 

2、本合同一式2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执1份。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3、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后另行约定，约定内容以书面形式确定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签约地点：喀喇沁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　签约日期：

甲方：喀喇沁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      乙方：

甲方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电话：0476-3786000          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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